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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　要】民族自决权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，《给予殖民地国 家

和人民独立宣言》和《国际法原 则 宣 言》曾 作 出 相 关 解 释。自 决 权 主 体

问题是自决权理论中倍受争议的重 要 问 题 之 一，民 族 自 决 权 的 主 体 也

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界所关注的，因为 它 一 方 面 关 系 着 本 条 约 的 适 用 及

其所带来的人权效应，另一方面，它又与国家的主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

系。为此，本文对自决权主体问题再做进一步的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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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民族自决权概念的产生背景

“民族自决作 为 国 际 法 的 一 项 基 本 原 则，是 在 第 一 次 世 界 大

战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。据此，在外国奴役和统治下

的民族和人民可以决定或经过民族独立斗争取得本地区的独立，

组成新的国家，对其领 土 拥 有 主 权。民 族 自 决 可 以 通 过 当 地 居 民

的公民投票来和平实现，也可以通过武装斗争，赶走外国统治者”。

１９１８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“十四点”计 划，其 中 包 括 民 族

自决权原则，它表达了这 样 一 种 思 想，即“任 何 民 族 都 有 权 决 定 出

由谁来代表和统治他们”。

但是，在世界近 现 代 史 上 列 宁 的 民 族 自 决 权 思 想 更 为 重 要。

从其理论的内容和实践看，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概念既不同于法国

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提出的空洞的民族自决权口号，也有别于美

国总统威尔逊的最后表现为委任统治地的民族自决权原则。

１９４５年，由５０个反 法 西 斯 国 家 共 同 制 定 的《联 合 国 宪 章》明

确规定了国家主权原 则 和 民 族 自 决 权 原 则。之 后，联 合 国 大 会 又

多次通过决议一再重 申 国 家 主 权 原 则 和 民 族 自 决 权 原 则。这 样，

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战后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运动互动的

局面：一方面，民族自决权 原 则 得 到 越 来 越 多 的 国 家 的 承 认；另 一

方面，在亚洲和非洲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，成为实践民族

自决权的广阔天地，它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自决权原则的

推广，在此过程中联合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二、关于民族自决权主体的现存争议

民族自决权的主体，即谁拥有自决权，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和国

际社会存在着如下几种观点：

第一，民族自决权的主体是外国殖民统治下的民族。

第二，民族自决权的主 体 包 括 处 于 殖 民 统 治 之 下 或 在 外 国 军

事侵略和占领下的民族，包括主权国家的全体人民。

第三，民族自决权的主 体 包 括 狭 义 的 民 族，即 具 有 共 同 文 化、

共同传统和观念的群体。一些西方国家认为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

数民族是民族自决权的主体。

三、对“主体”的解读

１、文义解读。民 族 一 词 有 多 重 含 义，但 最 基 本 的 有 两 类：即

“国族”（ｎａｔｉｏｎ）和“种 族”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）。英 语 中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与ｎａ－
ｔｉｏｎ是不同的概念。西欧的“民 族———国 家”的 构 建 过 程 表 明，ｎａ－
ｔｉｏｎ是指能够建 立 自 己 统 一 国 家 的 民 族，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则 是 指 没

有资格去建立统一国家的民族。“民族自决权”中的“民族”不是指

一个国家中的不同的民族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），而是指一个国家之内的不

同民族所组成的整 体，即“国 族”（ｎａｔｉｏｎ）。实 践 表 明，民 族 是 有 层

次的，如 中 华 民 族（ｔｈｅ　Ｃｈｉｎｅｓｅ　ｎａｔｉｏｎ）与 汉 民 族（Ｈａｎ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－
ｔｙ）、回民族（Ｈｕｉ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）就 不 是 处 在 一 个 层 次 上 的 民 族。因

此，切不可把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和ｎａｔｉｏｎ相混淆。

２、法理解读。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均规定：“所有人民都有

自决权”。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有关人权公约涉及民族自决的评论中

明确表示：自决是所有人民的权利。倘若再将民族自决原则理解为

仅仅适用于外国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，这不仅不符

合联合国有关文件的本意，而且与国际社会的具体实践也不相符合。

３、立法背景解读。众所周知，人权是普遍性的权利；如果不是

所有人的权利，而是一部分人的权利的话，那是特权，而不是人权。

当时的背景和动机是将自决权发展为国际法上的集体人权。只有

将“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”中 的“人 民”界 定 为“任 何 一 个 国 家 的 全

体人民”，它才能称得上是集体人权。所以，规定“所有人民都有自

决权”是与人权及人的基本自由密切联系在一起的。只有它是“所

有人民”的权利，它才能是普遍性的权利；只有它是普遍性的权利，

它才能称得上是国际法上的人权。

４、实践解读。以 自 决 权 发 展 为 集 体 人 权 的 标 志 性 事 件———

１９６６年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通过为基本分界线，在 自 决 权 发 展 为

集体人权以前，自决权的主体是殖民地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人民；

而在自决权发展为集体人权以后，自决权的主体是任何一个国家

的所有人民，这里的“所有 人 民”既 包 括 殖 民 地 国 家 和 其 他 被 压 迫

民族的人民整体，也包 括 任 何 一 个 独 立 主 权 国 家 的 人 民 整 体。需

要说明两点：一是这里的人民与其所属的国家所实行的政体没有

关系，就某些专制国家里的人民来说，无论其国家是否存在殖民化

的状态，他们 也 都 拥 有 自 决 权。二 是 能 够 作 为 自 决 权 主 体 的“人

民”应界定为“任何一国之全体人民”，这里的“人民”是一个国家内

所有人民所组成的整体，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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